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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個人都有被得罪與得罪人的時候；或大或

小，或無心或有意。事過境遷，雖想要刻意遺忘，不

知怎的，卻總如影隨形，像個結綁在我們的心上，不去解

它，日積月累，漸漸積成心病。

壓抑憤怒的人隱藏自己的悲傷，不願意再信任人，與人疏離。逃避愧疚的人失去

坦蕩的氣魄，只能戴上面具嘻嘻哈哈度日。當日暮西沉，雙膝跪地，舉目望天時，總

覺得禱告像是喃喃自語。這是由於心上的死結綁住了未解決的罪。是的，就像摩西臉

上的帕子蒙住了我們（林後三14）。我們的禱告受阻，不是因為我們臉上發光，是因

這帕子遮住了我們的眼，見不到神的榮光。所以我們得不到自由。這種喃喃自語的禱

告有兩種：越禱告越不平，越禱告越苦惱，結越打越死；或是越禱告越心虛，越禱告

越無聊，結也是一樣越打越死。

至此，或許有人想，又是老生常談了。是呀！心上沒被刀割過的人，豈知道討論

「饒恕」根本像是在傷口上撥撥弄弄。血淌久了，當然還是會止住結疤。只是一個不

留神被碰觸了，脆弱的傷口即刻會被打開，鮮血湧流。為了保護自己，只好再從人群

中更退縮回去，等候傷口再次結痂，一層覆一層越來越厚，奢望最後麻木了，不會再

有受傷的感覺（或不會再有羞愧的感覺？）

若不識暗夜哭聲，敝人實在也不敢在此厚顏談這個題目。對心碎的人彈琴唱歌豈

不白目！

公義不由人  審判在神

Justice won't come if you don't let God！

好吧，我們就先來談基督徒的權利――寬恕！按摩西的律法：我們可以以牙還

牙，以眼還眼的呀（太五38）。犯罪的人又不是我，為何我的禱告要受阻？因為，當

求饒是義務 寬恕是權利
如果你不讓神作主，正義就不會來臨。

文／杏仁子   圖／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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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把這個結綁死在心上，就是不願讓神作

主、當裁判，也就是說想牢牢握住審判權。

自悲自憐的認為他人負我，他人有罪。我

們不斷吶喊：Justice,I want justice！我們心

裡非常悲痛憤慨，不過，對不起，容我灑冷

水，給大家冷靜一下。有一點我們要先弄清

楚：基督徒有寬恕人的權利，但沒有審判人

的權利！

Justice won't come if you don't let God！

其實這句英文更貼切的意思是：如果你不讓

神作主，正義就不會來臨。

你我都知道，神說：伸冤在我，我必報

應（羅十二18-19）。「設立律法和判斷人

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滅人的，

你是誰，竟敢論斷別人呢？」（雅四12）。

可是一旦我們被欺侮、背叛、受冤屈、被惡

意攻擊，我們最希望的就是馬上看到公理。

但對基督徒來說，神通常都不會馬上如我們

的意。俗話說的：不是不報，是時候未到。

時候為何未到呢？因為祂要我們學習幾件非

常重要的事。第一，是要確實相信神必定為

我伸冤。第二，有了這種確信，你才能放手

等候。

能力比較好的人，通常都不容易忍氣吞

聲。常理是欺負人的一旦發現對方好像吃

了悶虧，不吭個氣兒，就假設這是個軟貨，

可以得寸進尺（其實，沉默的力量可以有多

強大，挑釁的人通常一輩子也不會懂！）所

以囉，自認為有骨氣的，當然要據理力爭；

你給我半斤，我就回你八兩。不好惹的，回

敬你十兩的大有人在。雖說先打人的不是

在先，可是先打人的通常都是較不講理的，

回力球這麼一打，這下可好，沒理尋歪理：

「饒恕的道理你也不懂嗎？我就知道，你本

來就是好不到哪兒去，反正已經撕破臉，第

一次還算對你客氣啦，現在我可要全力開

攻！」

你來我往，冤家易結不易解。像這樣，

自己都伸冤報仇了，還需要神出手嗎？其

實，當我們自闢法庭，贏得群眾的支持時，

我們就是否認了神獨一的審判權，案子拿來

自己辦――不相信（或說等不及啦）神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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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義的作為，以群眾的呼聲替代神的安撫。

只是這種從人來的支援，也是短暫的，問題

往往也不見得就解決了。我們的心也得不到

那種寬舒與平安。更可惜的是，我們會因為

放棄赦免的權利，而錯失一種無可言喻的滿

足感。

當然，有時一件不公義的事發生，並不

單純只是關乎個人的利益或聲譽，牽連到的

是多數人的權益或保障，甚至影響了教會全

體的靈命。處在那樣一個位置，保持沉默反

可能是不當的選擇。關乎眾人的事，提出來

放在一個由教會出面、負責的平台來處理是

必要的。可是，我們也別忘了，教會一樣有

限制，處理的結果並不保證能滿足每個關係

人。所以只要說了該說的，我們就當仰望至

高的神。等候時不要心懷苦毒怨恨，全心全

意交託，才能看到神的智慧是如何讓教會全

體信服。

寬恕是基督徒的權利不是重擔

碰到冤屈，比起完全相信神的公義以及

等候神的作為，更積極的選擇是寬恕。寬恕

或者赦免是神給基督徒的權利，筆者想特別

強調，這是權利而不是重擔，認清這一點比

起認清自己沒有審判權更重要。我們沒有審

判權，若以為自己有的，其實還是沒有，一

切都只是虛張聲勢。把寬恕的權利，當成重

擔而放棄，就好比把進帳支票當帳單看，真

是莫大損失。

權利是因為身分地位而附加的，並非人

人都可享有。擁有某項權利的人，可以選擇

使用這權利，當然也可以選擇放棄。選擇放

棄的話，附帶的利益自然也就不能享用。

作神的兒子有個能蒙神赦免過犯的專

利：「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

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

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太

六14-15）。說真的，不用這個專利的基督

徒，算得是迷糊啊！

有誰能保證自己受洗後，一生都不會再

有過犯呢？別人得罪我們，我們錙銖必較，

心裡非常清楚，某年某月某地某人冒犯了

我。可有更多的時候，我們得罪人，自己不

留神，也不在乎。更糟的是，得罪神也渾然

不覺。這時候，如果說我們平時已經在神那

兒累積了一些寬恕人的「點數」，那麼，神

也不會太跟我們這些過犯計較的。

神願意寬容我們，是因為我們也願意寬

容別人。這個觀念很容易被當作是一個負

擔，因為我們勉勵教導的對象是受傷的人。

如何能讓被逼迫流淚的人看到寬恕是個權

利，在自主的狀況下作積極的選擇，而能從

軟弱中因為這個選擇剛強起來。學習天父的

完全，學習天父的憐憫則是我們要探討的。

君要問：負傷軟弱的人忙於舔拭自己的

傷口，如何還有能力憐憫？

是的，寬恕傷害我們的人原本不是人類

自然的天性，逃避傷害或反擊則是生存的

本能。寬恕需要學習、學習需要時間，也需

要環境，需要條件。對一個剛剛經歷挫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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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我們不能強迫他馬上去赦免或寬恕。在

事件過後短暫的時間裡勉勵身心軟弱的人：

「當以赦免來走出傷痛」是缺乏同情心、同

理心，及唱高調，是不道德、是殘忍的作

法。有甚者還說：「要喜樂！」Oh，no！

這樣完全無法勸慰，只會讓人更心酸。

常態下，人心裡的創傷都需要時間整理

消化，每個人療傷的時間不同。赦免既是權

利也是主的教訓，只要我們能夠給當事人適

當的時間，自主地作選擇，通常他們都會選

擇享受這個天父給予的權利！可惜就是有人

新仇舊恨纏繞數十年，依然老死不相往來。

有沒有可以縮短療程的捷徑呢？

赦罪在神  免債在我

前述赦免要有條件，有外在條件，與內

在條件。只要這兩個條件有一個成立，便能

夠縮短傷痛的療程。

外在條件是：「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

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

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裡了。我

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

能從那裡出來。」（太五25-26）。大部分

的基督徒對來求和的人，鮮少像主耶穌七十

個七次比喻講的惡僕人那麼狠。「他的同伴

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

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裡，等他

還了所欠的債。」（太十八29）

雖然我們常引用這個比喻來談饒恕，但

不知怎地，總是假設所有犯錯的人都是俯

伏央求卻被拒絕，所以認定饒恕之所以無法

實踐，都是債主的問題與責任。求饒，接著

一定要寬恕是主耶穌饒恕七十個七次比喻的

原型。求饒是義務！後面我們再詳加討論，

先舉另一個證明：「路十七3-4」主耶穌再

次強調，得罪人者能蒙饒恕必須是自己懂得

懊悔與回轉而且去向弟兄表達：「你們要謹

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勸戒他；他若

懊悔，就饒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轉，說：『我懊悔了』，你總要饒

恕他。」當然，只要這個外在條件存在，根

據主耶穌的教訓，饒恕是必然一定要發生。

沒有推託的理由。

可是往往這個條件總是很難發生。一來

這個外在條件，主動權在別人身上是我們不

能掌握控制的。二來勸勉時錯誤的假設，造

成錯誤的引導，以致這個外在條件更不易形

成。主說：「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

輕省的。」（太十一30）。饒恕的道理容易

成為苦主的重擔，除了時間上的問題，最重

要的是我們曲解了主輕省的教訓，以至於寬

恕由權利變成重擔，求饒從義務變成自由選

擇。

那麼，對方若是不來認錯求和，我們就

這麼眼睜睜的任別人替我們放棄作神兒子

的專利權嗎？可別這麼傻！別人不願意盡義

務，雖讓饒恕的真理成為困難度更高的挑

戰，但絕對不足以成為讓我們放棄權利的理

由。

這種狀況像是要跨過一個高度往上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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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兒，憑著習慣與常理是會絆倒的。我

也曾經有過不去的經驗，花了好長的時間去

克服。我的困難在於：自己成為箭靶還容易

受，但當見到自己的另一半或父母或骨肉親

人成為他人刀下魚肉，那種不忍，讓我覺得

這個門檻兒高及腰際，如何也過不去。

直到一個安息日的聚會，聽著一個好熟

悉的呼喚：「主耶穌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

候，就已為我們釘死！」是的，在我們還不

認識主的時候，在我們還不懂得悔改的時

候，祂已經先為我們死。祂白白為我們無條

件而死。剎那間，神開啟了我的悟性。「免

債在我，赦罪在神！」我重新握住了主動

權，完成赦免的內在條件。

別人對不住我們的一切事，我們本來就

可以在任何時候一筆勾銷。不來道歉認錯

也罷，只要我們願意，一切恩怨皆可付諸東

流。但他們對神的義務並不會因為我們這麼

做而免除。從此，我得了自由，跨過那個門

檻，寬恕了一切傷害過我所珍惜所疼愛的

人。我可以平靜地向他們問安，可以祝福他

們，重得主賜的安息，甚至心裡有一種快樂

的滿足感。我也知道，他們的罪並沒有因此

而解決，但那已經與我無關！

求饒是義務── 

能向神悔改難向人認錯？

這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當人犯錯後，

覺得只要向神禱告求神赦免，那麼事情就

單純的信心令人稱羨。可惜的是，在現今的世代，人與

人間的疏離感以及各種宗教亂象，已經讓人難以如亞伯拉罕

一樣，一開始就對神有莫大的信心。儘管如此，當我們面對

自己的信仰時，仍要審慎以對。使我們的信仰，不至於只停

留在聖經告訴我的、父母教導我的、更不能是盲目跟從的。

而是要從讀經中體會，體驗中了解，並將神的話語晝夜思想

且力行不倦，使我們能走在自己與神連結的信仰道路上，日

日與神更加親近。                                   

我信故我思
下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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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了。從此面對曾經傷害過的人，好像甚

麼都沒發生過一樣。若是對方，也正好如上

討論的，已經跨過那個寬恕的門檻，那麼舊

事已過，自己就是個「新人」了，船過水無

痕？或許也是因為七十個七次饒恕的比喻常

被偏頗解釋，更加強了這個錯誤的認知。

認錯傷自尊中外皆然

曾經看過一個影帶：正被爸爸教導如何

說對不起的小女孩，被超市裡一個不管秩

序粗魯搶拿東西的女人撞倒，爸爸希望這個

女人能跟小女兒道歉。女人強硬地拒絕，

態度惡劣的說：你算老幾？最後爸爸找上

市場經理，經理找來警察，女人以公共傷

害罪被捕。在被帶離現場的那一刻，小女

孩蹲下身，將爸爸教她的話，重述一次：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你不用覺得這麼難

說對不起，只要發出聲音，說：sorry，I'm 

sorry！」女人剎時痛哭流涕，向小女孩道

歉。雖然作父親的強調，他只是希望女人能

對剛被教導的小女兒說聲對不起，絕對沒有

讓她被捕的意思，但警察依然把這個作錯不

肯認錯，又態度惡劣的女人帶走了。

各位想，如果被捕的女人一路上單單向

警察不斷道歉，警察也就會因此放了她嗎？

雖然女人不得已的向小女孩道過歉，可能還

是要為自己之前拒絕道歉的強硬態度，進牢

房蹲一個晚上。人間的法律所不許的，為何

癡心妄想神會許呢？

主耶穌所講七十個七次的比喻一開始就

強調：「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的僕人算

帳。……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啊，

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他的同伴

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吧！將來我必

還清』……。」（太十八23-29）。蒙憐恤

的前提是：求饒！還是那個基本常識：教會

絕不會上街頭去強抓一個不認為自己有罪的

人來讓他受洗蒙恩。赦罪的啟動來自於認罪

悔罪。得罪了弟兄，沒有去跟弟兄和好（指

欠人家錢的那個），所獻的祭也是徒然。別

再欺哄自己、欺哄神了！

憐憫向審判誇勝

雖然饒與恕是兩造互動進行才能完成的

關係，但若是我們能自主的跨過那個寬恕

的門檻兒，邁開步伐，讓人生進入另一個樂

章。再回頭，將會看到曾經讓我們受傷流淚

的人心裡的軟弱與不安，而悟出這一層道

理：不管是言詞或是肢體的攻擊，可能是為

了平衡某種程度不安全感的反射（當然以大

欺小、無心之語，或腦部先天構造缺陷造成

的暴力不在此列）。

此時我們的心會浮出柔軟的悲憫。寬恕

讓我們得到的自由，使我們有能力回溯到

事件現場。此時我們透徹了：原來憤怒、嫉

妒、欺哄、握拳頭的那個人，背後有一顆極

度匱乏與浮動不安的心。

舉個例子，人類第一個謀殺案：該隱是

怎麼殺了亞伯呢？「耶和華看中了亞伯和

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該隱和他的供物。

該隱就大大地發怒，變了臉色。」（創四

4-5）。親兄弟尚是如此（被賣的約瑟亦

然），人性脆弱實在堪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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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憫他人的限制、憐憫他人不幸的成長

經驗、憐憫他因自卑而自大、憐憫他人因

見識不足，狹隘而無知愚蠢、憐憫他人因太

自信而誤判、憐憫他人因念舊情而護短、憐

憫他人因被吹捧哄騙而盲目、憐憫他人為了

證明自己的能力而百般刁難、憐憫他人因惱

羞成怒，恐慌先告狀、憐憫他人因匱乏而自

私貪心、憐憫他人因怯弱而說謊、憐憫他

人因承受不住壓力而發怒、憐憫他人對我們

期望過高而苛責、憐憫他人對我們羨慕而生

嫉妒、憐憫他人對我們誤解而批評，散布謠

言、憐憫他人為了自保而放棄我們、憐憫他

人拿人手短吃人嘴軟、憐憫他人對權利渴望

而鬥爭、憐憫他人忘了來時路、憐憫他人從

來沒被愛過、憐憫他人不認識耶穌基督、憐

憫他人從來沒有被憐憫過……。

如果我們能夠先去憐憫，事實上，在我

們面前，也就根本沒有甚麼門檻存在；康

莊大道一條！不過這個連約瑟幾年間都做不

到的事情（創四三-五十章），曾被嚴重傷

害，先得過門檻兒的人也大可不必給自己太

大的壓力。練習久了，或許慢慢就會從跨欄

高手逐漸開始為自己創造無障礙空間。

「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憫

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雅二

13），這裡是指重富輕貧者難免要受律法審

判，唯有用憐憫來平等對待外表貧富方可免

此審判，所以說憐憫向審判誇勝。「但你們

若是按外貌待人，便是犯罪，被律法定為犯

法的。……因為那不憐憫人的，也要受無憐

憫的審判；憐憫原是向審判誇勝。」（雅二

9-13），應用在赦免的道理上，我們可以說

因為不憐憫、不赦免人的話，也就不能蒙神

赦免將受審判。所以憐憫赦免人可讓我們免

此審判，也是向審判誇勝！憐憫能讓我們跨

越外顯強勢弱勢的判斷來赦免弟兄。只有從

父神來的智慧可以讓人提升高度看透事實的

表象，見微知著。

當我們被得罪時，若還能夠像被釘在十

架上的主耶穌雖流著血，仍然哀嘆呼喊：

「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

不曉得。」（路二三34）。我們便將所有饒

恕的門檻都撤光了。

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

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嗎？你們若

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

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嗎？所以，你們要

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太五46-

48）。

主啊，求祢幫助我，讓我不要輕易放棄

作祢兒子的權利。當我受傷時，求祢賜給我

憐憫寬容人的智慧；當我犯錯時，求祢賜給

我承認錯誤與向人道歉的勇氣。榮耀的救

主，我禱告、我盼望，我誠願像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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